附件4
机动车报废处置协议
甲方：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
乙方：    
    按国家报废机动车处理有关规定，经甲乙双方自愿、平等协商，就报废车辆处理达成以下一致协议：
    一、车辆信息
    报废机动车基本情况如下：
	序号
	车号
	车型
	发动机号
	车架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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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双方权利义务
    （一）权利
    1.甲方权利。
    （1）取得报废车辆处理的约定价款。
    （2）享受乙方提供的全过程办理车辆报废手续的各种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乙方免费上门取车，乙方免费办理《汽车注销登记申请表》、《汽车报废通知书（单）》、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和《机动车注销证明书》等。
    （3）甲方有权在乙方支付车辆回收价款、并出具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后，按车辆封存现状交车，不提供车辆试驾。
    2.乙方权利。获得报废车辆的实体，按国家相关规定对报废车辆实施拆解、销毁。
    （二）双方义务
    1.甲方责任。
    （1）甲方负责提供用于办理机动车报废手续的有关资料，包括行驶证、车辆登记证书、车牌、车辆所属单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。
（2）甲方提供的报废车辆在车管部门查询信息时显示为正常状态，无查封或被盗记录。如机动车辆在离开甲方场地之前有交通违章记录，则应由甲方自行处理。
（3）甲方交给乙方的机动车五大类总成及车辆完整。
    2.乙方责任义务
    （1）乙方在合同生效后  个工作日内，向甲方支付车辆回收价格     元（人民币大写金额：               ）。
收款人单位名称：
纳税人识别号：
开户账号：
收款人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明德路支行
    （2）乙方在合同生效后  个工作日内负责办理好车辆报废全部手续，提交车管所《注销证明》等重要书面材料送甲方归入档案管理。
    （3）乙方承担车辆报废处理所需要支出的各种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车辆检查费、车辆拆解费、行驶证注销费等。
    （4）采取现场实物交车方式，乙方免费上门取车，并完成车辆报废处理各项工作。机动车辆离开甲方场地后，乙方承担车辆发生的所有交通事故、安全违法及经济赔偿等一切法律责任。
    （5）乙方须提供资料证明其具有符合经营范围的《营业执照》并取得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》。
    三、违约责任
    （一）协议双方应保持全面透明、诚实守信的合作态度，若有一方违反协议规定造成对方损失，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    （二）乙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办理车辆报废的相关手续、或未能将相关资料交归甲方管理，则视为违约；每延期一天、需按报废车辆处理约定价款的1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    四、争议解决
    （一）双方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争议，可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    （二）本协议解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。
    五、协议生效
本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经甲方单位负责人（或其授权代表）、乙方法定代表人（或其授权代表）签字盖章时开始生效。


甲方：中国人民银行新疆        乙方：
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

单位负责人（或其授权代表）：   乙方法定代表人（或其授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代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

合同签订时间：  年   月   日  
合同签订地点：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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